
15.以斯拉記 
 

 

I.書名 

在最早的猶太人的聖經中，《以斯拉記》和《尼希米記》原為一卷書，稱為《以斯拉記》。

主後第三世紀，分為二書，稱《以斯拉記》上﹑下。直到主后1448年，希伯來文舊約才將兩

書分開，并使用現在的書名。 

 

II.作者 

本書作者是以斯拉。他是亞倫的后裔，是祭司，也是精通律法的文士（7:1-6）。以斯拉于

主前457年從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，講解 神的話，帶領以色列百姓建造聖殿。“以斯拉”原

文的意思是“幫助”或“幫助者”，以斯拉一生看 神是他唯一的幫助，他也是 神建造聖殿

的幫助者。 

 

III.寫作時間 

約寫于主前440年。書中所包括的時間約有80年，從主前537-8年，也就是古列王下詔允許被

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百姓回歸故土開始，到主前457年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。 

 

IV.地點：耶路撒冷 

 

V.如何研讀 

從歷史的角度：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百姓分批返回故土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。 

從屬靈的角度：脫离世界与 神結合。 

 

VI.鑰節: 1:5 

“于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﹑祭司﹑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 神激動他心的人，都起來，要上

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。” 

 

VII.中心思想 

神的話語是我們信心和行動的基礎。我們必須听見并遵行 神的話，才能与 神同工。在生活

中， 神的話語給我們鼓勵和方向。 

 

VIII.分段 

第1-2章:  第一批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。 

第3-6章:  重建聖殿和耶路撒冷。 

第7-10章:  以斯拉率第二批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，堅固聖殿﹑教導律法﹑堅固与 神在  

          靈里的結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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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斯拉記一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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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538 - 537 BC 536 - 516 BC 458 - 457 B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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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斯拉年代的历史  

年代 

(BC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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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的帶領和保守 

 

 

1. 1:1 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，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

他下詔通告全國說： 

2. 1:5 于是，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﹑祭司﹑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 神激動他心的人，都起來，

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。  

3. 5:5 神的眼目看顧猶大的長老，以致總督等沒有教他們停工，直到這事奏告大利烏，得著

他的回諭。 

4. 6:21-22 從擄到之地歸回的以色列人，和一切除掉所染外幫人污穢﹑歸附他們﹑要尋求耶

和華以色列 神的人，都吃這羊羔，歡歡喜喜地守除酵節七日， 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歡喜，

又使亞述王的心轉向他們，堅固他們的手，作以色列神殿的工程。 

5. 7:6 者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達耶和華以色列 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

，王允許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華他 神的手幫助他。 

6. 7:9 正月初一日，他從巴比倫啟程，因他 神施恩的手幫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

冷。 

7. 8:23 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 神，他就應允了我們。 

8. 8:31b 我們 神的手保佑我們，救我們脫离仇敵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。 
 

 

 

 

 

聖經章節 預言 預言時間 預言實現時間 意義 

以賽亞書 

44:28 

神使用古列确保以色列百姓的

歸回以及耶路撒冷的重建和聖

殿的恢复。 

688 BC 538 BC 

在古列出生前 神就知道他并指定他下令允

許以色列百姓返回耶路撒冷。神知道要發

生的事情，他在掌權。 

耶利米書 

25:12 

巴比倫因著毀滅耶路撒冷城和

將以色列百姓擄到巴比倫必遭

懲罰。 

605 BC 539 BC 

巴比倫被古列王征服。這表明雖然表面上

看在一段時間內，邪惡沒有得到懲罰，但

最終 神一定會實行懲罰。 

耶利米書 

29:10 

以色列百姓要在巴比倫住滿70

年，然后 神要帶他們回到耶

路撒冷。 

594 BC 538 BC 

70 年被擄的日子滿了之后， 神為以色列

人預備環境，使所羅巴伯帶領第一批被擄

的人歸回。 神的計划中允許有苦難，但 

神的心愿是使我們最終受益。 

但以理書 

5:17-30 

神已經審判了巴比倫王國。馬

代人和波斯人必將它推翻，并

建立一個新的王朝。 

539 BC 539 BC 

伯沙撒王被殺，巴比倫也于當夜被征服。  

神的審判是按照所定好的時間來進行的。

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， 神都有他的定日

。在那日到來之前， 神允許我們悔改并赦

免我們的罪過。 

 

 

15.以斯拉記 page 4 


